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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原则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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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国有资产：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的资产、国家调拨的资产、运用国有资产组
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学校名义接受捐赠的资产等。

学校国有资产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 的管理体制。

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领导和决策机构，

每批报废资产都要向校领导汇报。

归口管理部门对各类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处的职能：对学校国有资产实施综合管理与监督

管理体制

横向课题经费购买的资产
也是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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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资产处臵相关内容介绍：

资产处臵是指学校对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或注销产权的行
为。

资产处臵的范围包括：闲臵资产，报废、淘汰资产，产权或使用权转移的资
产，盘亏、呆账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以及依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需要处
臵的其他资产。

权属关系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资产，须待权属界定明确后予以处臵。

资产处臵方式包括无偿调拨（校内调拨、校外无偿调拨）、对外捐赠、出售
、出让、转让、臵换、报废报损、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资产处臵收入（包括出售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收入、臵换差价收入、报废
报损残值变价收入、保险理赔收入、转让土地使用权收益等），在扣除相关税
费后，按规定上交财政。

6背景介绍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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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政放权试点

2017年及以前：学校每年向市教
委、市财政局集中申报一次资产报
废申请。

2018年起：在自主权范围内学
校自行处臵拟报废资产。

背景介绍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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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处臵权限范围：一次性处臵固定资产（不包括房屋、
土地）累计账面余额不得超过300万元。

3.处臵方式：无偿调拨（划转）、报废和报损，其中无偿调
拨（划转）仅限于市教委系统内（跨系统不在本次下放范围内）
，且机动车辆无偿调拨（划转）不在本次下放范围内。

背景介绍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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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臵审批权下放后我校国有资产处臵组织架构

（4层审批）：

背景介绍

学校2018年第八次校长办公会建议：
成立报废处置工作专项工作组，
梳理并规范处置流程。

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长任组
长，归口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处、
审计处等相关部门领导任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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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自主处置权限内
资产处置流程

11流程介绍

使用部门提出处置申请

（每月前5个工作日）

国资处备案与监督检查

实物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公开处置

实物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财务、国资进行资产销账

处置收益上缴国库

校长办公会审议

（20万及以上）

分管校长审批

（20万以下）

权限范围内审批资产评估公司评估

教委备案与监督检查

实物资产归口管理部门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国有资产处置流程介绍

如当月各部

门申报的报废资
产合计金额不超
过20万元，由分

管校长审批即可。
如若申报资产金
额合计大于20万，

需校长办公会会
议审议。

最常规、常用的
资产处置流程



2.资产自主处置权限外
资产处置流程

12流程介绍

同意

拍卖公司公开拍卖

财务处、国资处、归口资产管理部门
进行财务处理

国资处向上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委、市财政局）申报

上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委、市财政局）审批

同意

同意

使用部门提出处置申请
（每月前5个工作日）

归口资产管理部门会同相关管理部门审核

资产评估公司评估

校长办公会议审议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处置收益上缴国库

国有资产处置流程介绍



3.无账资产处置流程

13流程介绍

使用部门提出处置申请

（每月前5个工作日）

资产评估公司评估

实物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处置

处置收益上缴国库

实物资产归口
管理部门审批

国资处审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国有资产处置流程介绍

同意

“客观存在却无账务记载”：
由于过去资产管理意识淡薄、

规章制度宣传不到位等原因，购
买的固定资产没有在学校资产管
理部门登记入库、财务部门没有
账务记录的国有资产。

例如：与房屋及附属物配套

购买的电梯、中央空调、通风系
统、锅炉等。

学校内部自主

处置、无需报上级
主管部门审批。

切勿部门内部、

个人私自处置资产、
更不可截留处置款。



4.处置各环节办理时限规则

申请→               每月前5工作日
现场评估→               5个工作日
生成评估报告→ 15个工作日
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复审→ 5工作日
校长办公会审议→            不确定
向教委备案→ 5工作日
教委监督检查→ 5工作日
公开处置拍卖→ 15工作日
资产清理、收益上缴→ 10工作日

合计:65个工作日 + 校长办公会审议时间

14流程介绍

国有资产处置流程介绍

初审意见

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正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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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实际资产处臵工作中各重要环节：

1.资产管理员准备材料

2.领导班组会议审议

3. PIM申报

4.流转与审批

5.提交材料归档

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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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1.由资产管理员书面提交资产报废申请、制作报废资产清单

 每个月前5个工作日PIM集中申报，申请单位在完成一批报废资产处臵后，方可申
请下一批。

《资产报废申请》中务必注明拟报废资产的类别、数量、总金额及具体报废理由。部
门领导签字、并盖部门公章。

仪器设备报废清单下载地址：实验设备处首页-快捷通道-下载服务-下载《拟报废仪器设备汇总表》

家具报废清单下载地址：后勤集团首页-信息系统-行政设备-下载专区-下载《申请家具报废清单样张》

注意事项
见《上海市财政规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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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不足：文字部分缺乏对报废资产情况的金额介绍。



缺乏对报废资产情况的具体描述，
包括报废资产名称、数量、金额
及具体报废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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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2.领导班组会议审议

《会议纪要》中务必注明拟报废资产的类别、数量、总金额及具体报废理
由。领导签字、并盖部门公章。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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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IM网上申报

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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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4.网上流转审批

“申请部门领导审批”→“归口资产管理部门科长初审”→“归口资产管理
部门处长审批”→“分管校长审批” →国有资产管理处归档（反馈给申请部门
最终确认的报废清单）

归口资产管理部门初审人员选择：

专用、通用设备、车辆-→王倍慧

家具-→孙丰明

图书-→徐志娟

房屋构筑物、土地-→王维兵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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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各环节注意事项

5.提交材料归档

PIM审批结束后，将1.PIM流程审批表、2.《固定资产报废申请》、3.《固定
资产报废清单》、4.《会议纪要》纸质材料交对应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存档。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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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管理办法介绍

《上海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 》(上大制[2018]20号）
家具丢失损坏亦参照此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条 凡建账的仪器设备，无论其购臵经费来源渠道如何，其仪器设备丢失损
坏均适用上述赔偿办法。

第十条 仪器设备的损坏、丢失赔偿应掌握以下原则。
（一）局部损坏可以修复的，只计算维修费；
（二）损坏、丢失零配件的，只计算零配件的损失价值；
（三）因局部损坏或丢失零配件而导致整台设备报废的，应按整机价值计算；
（四）损坏后质量显著下降，但尚能使用的，应按其质量变化程度、酌情计算损
失价值，
（五）事故责任不止一人时，需分清责任大小，分别承担责任。

赔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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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管理办法介绍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金额的计算办法。
计算公式：赔偿金额=设备原值×赔偿比例×加权系数。

第十二条 仪器设备损坏、丢失 赔偿处理的权限。
单台（件）原值5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由所在院（系）、单位会

同实验设备处共同调查处理，提出处理意见，报分管校长审批；
单台（件）原值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仪器设备损坏、丢失，由所在院

（系）、单位会同实验设备处共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赔偿管理

赔偿比例：（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为：计算机类7年，其他设备均10年；
已使用年限为：损失日期与购臵日期的年度差；
超出折旧年限的仪器设备，赔偿比例按照5%计算。

加权系数为：损坏0.5、丢失1。
对生活办公两用便携设备，因携出

校外发生被盗、被抢等事故，需要由公
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报案记录等），
加权系数可按0.5计，但赔偿金额不得低
于设备原值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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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管理办法介绍

第十三条 根据本办法确定的赔偿金额，由 实验设备处书面通知当事人，由当事
人将赔偿金交至财务处，并在一个月内执行完毕。实验设备处依据相关书面材料
（指：事故报告，当事人情况说明，上海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报批表等）及
缴款凭据，上报学校国资处，待同意批复后注销设备账。

第十四条 若赔偿金额较大，一次性缴清确有困难者，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审
查同意，经实验设备处审批后，可分期缴纳。

第十五条 对无故拖延，在三个月内仍不执行赔偿处理决定的教职工，学校可根
据赔偿金额的大小，一次性或分期从工资中扣除。教职工调离学校或学生在毕业
前仍未交清赔偿款，均不予办理离校手续。

赔偿管理



国有资产管理处 行政楼 306   

联系人：金惠芳、叶琦 Tel：6613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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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国有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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